[bookmark: _GoBack]衛生福利部社會及家庭署個人資料檔案申請單
申請機關(構)：		     申請人:               日期：    年    月    日

	使用目的說明及法源依據
	

	申請資料內容
(欄位、條件、規格、筆數等)
	

	資料應用方式
	□閱覽        □抄錄      □檔案複製
□光碟片寄送  □網路傳送  □直接轉入系統
□其他(請說明)：

	預計資料使用期間
	起日：____年____月____日
訖日：____年____月____日

	資料檔案管制人
	


	受理單位
	

	切      結
	本次資料限申請目的授權範圍內使用，本人(申請人)於使用完竣且確無保存必要之個人資料電腦檔案及相關表件將予消磁及銷毀，並遵守「個人資料保護法」、「檔案法」及相關法令之規定，如有違反願負一切法律責任。
                      切結人:


說明：
1. 個人資料係屬機敏之資訊，各機關(構)應依據「個人資料保護法」及「檔案法」之相關規定本於權責評估資料申請之必要性及適當性，並就所申請使用資料負完全之保管、追蹤及銷毀等作業之責。
2. 本表於申請時填報，請將本表連同簽(函)文送受理單位會辦，俟機關首長或經授權之一層主管核可後，將已奉核之簽(函)文連同本表保存備查。
